中共石家庄市纪委

2021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根据《石家庄市市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》、《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年度财政专项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市纪委对2021年度部门所有预算项目（包括专项项目和专项公用及中央转移支付资金）进行了绩效自评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自评开展情况

市纪委高度重视绩效自评工作，成立了由市纪委常委、秘书长方伟宇同志任组长，办公室财务负责人、财会人员及聘请的第三方机构专业人员参加的绩效评价小组，制定自评工作方案，明确了评价内容、评价程序及时间安排。召开专题会议，组织评价小组成员认真学习相关文件精神，掌握政策要求，做好准备工作。评价小组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从预算管理、预算执行、专项资金使用及产生效益等方面，对2021年年初预算确定的14个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，完成了《石家庄市市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》，并对办案专项经费项目进行重点评价，形成了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（一）评价等级。根据市纪委2021年年度总体目标和职责分类绩效目标，坚持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，完善目标管理，强化运行监控，全面推动实施，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参与本次评价的项目共计 14个，评价等级均为“优”。

（二）预算安排及资金拨付。2021年初市财政局批复市纪委14个项目预算调整资金5207万元，根据市财政要求，我委2020年度预算压减59万元。评价项目资金支出4409万元。

（三）制度建设情况。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等法律法规及市财政局有关预算管理和资金管理制度办法，全面落实内部控制，修订完善了《石家庄市纪委机关财务管理制度》《市纪委机关固定资产管理制度》《经费支出管理办法》等制度，对项目的申报、审核、实施、管理、资金拨付、绩效管理等内容进行明确，为进一步规范资金支出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提供制度保障。
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
通过对绩效自评结果与年初绩效目标进行对比，反映出以下三个方面：

一是绩效目标设定依据清晰准确，符合部门职责，能够紧扣中心任务和年度工作要点，充分发挥参谋助手、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作用。

二是绩效指标科学合理、易于评价，能够围绕绩效目标设定，全面真实反映被评价项目的实际情况。

三是绩效标准切实可行，客观合理，能够实际执行或实现，大部分预算资金额与实际支出资金量相匹配。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
（一）优化绩效目标。进一步细化、量化预算绩效指标，从时效、数量、质量等维度，建立可细化、可量化、可考评的绩效指标体系，提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。

（二）完善预算考核。进一步加强各项目的预算资金管理，加大对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，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。

（三）强化结果应用。重视绩效评价工作，切实发挥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作用，通过绩效评价应用实践，积累连续的数据库，优化对比分析，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，强化资金管理水平、优化支出结构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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